采购需求书
根据项目实施需要，拟采购超融合及管理平台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超融合及管理平台	
1.1. ★	数量：提供4个节点。
1.2. ★	每节点配置：硬件设备采用X86机架式2U机架式服务器，适用于通用机房环境，支持标准机柜；每节点配置≥2颗Intel Xeon 5318Y（或更高性能型号）处理器；每节点配置256GB内存，支持RDIMM、LDIMM、NVDIMM内存，可以支持扩展≥24个内存插槽；每节点配置≥4块4TB硬盘、≥2块960GB SSD缓存盘；每节点另配置480GB SSD用于安装操作系统；每节点配置≥2块双万兆光纤网络卡（含多模光模块），≥2块双端口千兆网络卡（RJ-45）；节点均为冗余电源。
1.3. 支持利旧科学中心现有联想SR590服务器组建超融合集群。
1.4. ★	支持其他品牌虚拟化平台迁移部署。

2. 计算虚拟化
2.1. ▲	计算虚拟化软件同时支持Intel、海光（3000、5000、7000系列）、飞腾（FT2000和S2500）、鲲鹏等CPU架构，具有虚拟化软件与海光、飞腾、鲲鹏CPU或服务器的兼容性认证证书。
2.2. 支持虚拟机启动、暂停、恢复、重启、关闭、快速克隆、迁移、备份、模板导入导出、快照等功能。
2.3. ▲	支持主流的X86架构的操作系统，包括Windows Server 2003/2008/2012/2016/2019， 以及Oracle、Redhat、OpenSuse、Debian、Ubuntu、CentOS、统信、中标麒麟、银河麒麟等主流Linux OS。
2.4. 支持虚拟机故障HA功能，当物理服务器发生故障时，该物理服务器上的所有虚拟机，可以在集群之内的其它物理服务器上重新启动，保障业务连续性。
2.5. 支持GPU虚拟化功能，可以将GPU资源分配给虚拟机使用，满足AI、高性能计算场景。
2.6. 支持大内存页与NUMA优化功能，可以虚拟机为单位，自动调度虚拟机的vCPU访问物理最近的内存，显著地提升计算性能，更好地承载性能要求高的业务。 
2.7. 支持一键开启和关闭数据中心内、集群内的所有虚拟机，并设置虚拟机调度策略。

3. 存储虚拟化	
3.1. 元数据采用分布式保护机制，分布在不同节点，在节点意外掉电、断网、宕机情况下，系统数据不会丢失，不会影响业务系统正常运行，并且不需要额外硬件对内存中元数据提供保护，产品交付时可接受磁盘（SSD、HDD）、网络、节点故障场景测试。
3.2. 支持显示SSD物理磁盘磨损度寿命，运维用户可根据提示及时更换硬盘，避免导致系统故障，界面支持点亮/熄灭硬盘指示灯，便于运维人员对指定磁盘进行维护更换。
3.3. 支持自定义存储策略，包括存储精简配置、适配条带数等。存储策略的颗粒度可以具体到存储卷（LUN）、虚拟机磁盘等，支持单虚拟机可配置不同存储策略的虚拟磁盘。
3.4. ▲	支持数据本地化，本地节点上的虚拟机数据访问在本地节点，随着虚拟机的迁移（手动迁移、故障HA迁移等），数据也随VM自动迁移至其他节点。VM虚拟磁盘有一个完整的副本保存在本地节点，从而实现数据本地化访问提高虚拟机性能，所有数据I/O优先访问本地节点并降低虚拟机跨节点数据读写带来的网络负载。
3.5. 支持设置虚拟磁盘策略，包括精确设置磁盘每秒的读写次数及读写速率，可自主选择磁盘格式，包括但不限于RAW\QCOW2等。

4. 网络虚拟化	
4.1. 具备全局分布式SDN功能，可提供更高转发性能，SDN支持VLAN/VXLAN模式。
4.2. 支持网络图形化编排，编辑网络拓扑及拖拽网元即可完成网络拓扑的创建、变更、属性编辑。
4.3. 为节约公网IP地址，满足多个业务系统被互联网访问的场景需求，可设置公网IP和内网虚拟机的映射绑定关系。
4.4. 支持虚拟化部署分布式虚拟交换机、虚拟路由器、虚拟应用防火墙、虚拟应用负载均衡、虚拟下一代防火墙、虚拟数据库审计、虚拟WAF等独立的安全组件。
4.5. 支持分布式防火墙功能，可根据源目IP、虚拟机及分组对象设置防火墙规则，提供拦截日志。

5. 备份容灾	
5.1. ▲	支持虚拟机全量备份、增量备份，周期性备份。
5.2. 支持CDP持续数据保护，实现秒级恢复任意I/O时刻。
5.3. 支持批量备份，可设备份时限速值，可设置保留最近N次备份点；可选择任意备份文件恢复为原虚拟机或新虚拟机。 

6. 资质认证	
6.1. 产品具备国家版权局颁发的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》证明。
6.2. 具备3家（含）以上国产化OS厂商兼容性认证，包括不限于统信、中标麒麟、银河麒麟。
6.3. 为支持国产化数据库、中间件，产品需具备10种（含）及以上国产数据库、中间件兼容性认证。

7. 售后维保服务	
7.1. ★	提供原厂三年免费整机硬件质保。
7.2. ★	提供原厂三年远程技术支持服务，400电话支持服务，并提供承诺函。
7.3. ★	产品实施：提供1次产品实施（包括系统规划、超融合系统部署、软件调试等）和用户现场培训。
 
8. 需求响应要求
8.1. ★	供应商需承诺提供需求响应文件后的48小时内完成在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上的对应产品上架。
8.2. 以上需求条款中，“★”号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，负偏离（不满足要求）将导致投标无效；“▲”号的条款为重要技术要求，须响应。
8.3. 需求响应文件需对各项需求作响应说明，包含系统相应功能界面的完整截图，并提供超融合原厂商盖章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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